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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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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重大风险提示 

投资者在评价及购买本期债券之前，应认真考虑下述各种可能对本期债券的偿

付、债券价值判断和投资者权益保护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风险因素。 

一、与本期债券相关的风险 

（一）利率风险 

受国内宏观经济总体运行情况，国家经济政策以及国际经济形势变换等因素的

影响，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市场利率存在波动的可能性。市场利率的波动可能使

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的收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偿付风险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受国家政策、法规、行业和市场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

公司可能无法实现预期收益，进而使公司不能从预期的还款来源获得足够的资金，

可能影响公司对本期债券本息的按时足额偿付。 

（三）流动性风险 

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发行人无法保证本期债券会在债券二级市场有活跃的交

易。 

 

二、与发行人业务相关的风险 

（一）经济周期风险 

保障性住房、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设施项目投资规模和收益水平都受到经

济周期影响，如果出现经济增长放缓或衰退，将可能使发行人的经营效益下降，现

金流减少，从而影响本期债券的兑付。 

（二）政策性风险 

发行人主要的投资领域包括保障性住房、城市基础设施及公共配套项目建设，

现阶段属于国家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国家和地

方产业政策会有不同程度的调整。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物价政策的调整

可能会影响发行人的经营管理活动，不排除在一定时期内对发行人经营环境和业绩

产生不利影响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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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途相关的风险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保障性住房项目。投入项目的投资规模较大，周

期较长，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原材料价格和劳动力成本都将出现

上涨的可能，或者是出现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这都将导致项目实际投资可能超出

预算，出现工期延长，影响项目的竣工，最后使建成后的经济效益偏离盈利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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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简介 

一、公司信息 

 

公司名称 上海淀山湖新城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法定代表人 蒋家敏 

公司注册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华青南路 777 号 

公司办公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华青南路 777 号 

邮政编码 201700 

 

二、信息披露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姓名 郑翀 

联系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华青南路 777 号 

电话 021-39716666-3007 

传真 021-69731500 

 

三、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任何变化。 

 

四、会计师事务所信息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联系人姓名 吴付涛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慈云寺北里 210 号远洋国际中心 E 座 11-

12 层 

邮政编码 100025 

联系电话 （010）85886680 

注：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6 年 3 月 18 日被监管部门处

罚暂停承接新证券业务。根据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有关说

明，发行人与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5 年 11 月签订的 2014-

2018 年度会计报表审计合同，属于 2016 年 3 月 18 日以前的承接业务，不受 3 月 18

日财政部、证监会 2016 年第 32 号公告的影响，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喝

过）正在按照 32 号公告要求整改。鉴于发行人 2015 年年度的审计工作开始于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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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 18 日之前，为保证审计工作一致性与及时性，本次发行人 2015 年年度报告

仍采用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  
 

五、债券受托管理人信息 

 

债券受托管理人名称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浦支行 

联系人姓名 沈喆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青安路 39 号 

联系电话 021-59723058 

邮政编码 201700 

 

六、资信评级机构信息 

 

资信评级机构名称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联系人姓名 呼延凌云、呼梦月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56 号北京招商国际金融中 

心 D 座 12 层 

联系电话 010-6642 8877 

邮政编码 10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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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公司债券事项 

一、公司债券情况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公开发行尚未全额兑

付的公司债券信息如下：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上交所） 

债券简称

（银行间） 

债券代码

（上交所） 

债券代码

（银行间） 

债券 

余额 

债券 

利率 

2015 年上海淀

山湖新城发展有

限公司公司债券 

15 淀山湖 15 淀山湖债 127092 1580031 13 亿元 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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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财务和资产情况 

本节的财务会计信息及有关分析反映了 2015 年度财务和资产情况。利安达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15 年度的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该会计师

事务所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利安达审字[2016]第 2160 号）。以下所

引用的财务数据，非经特别说明，均引自该审计报告。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5 年度/末 2014 年度/末 同比变动 

总资产 1,331,332.95 1,209,582.71 10.07% 

总负债 683,639.60 664,574.35 2.87% 

净资产 647,693.35 545,008.36 18.84%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 647,643.13 545,008.36 18.83% 

营业收入 269,850.13 283,290.06 -4.74% 

净利润  106,868.47   15,752.92  578.4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6,868.25   15,752.92  578.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933.33   -12,380.33  390.2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288.26   44,470.65  -56.6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88.47   21,461.79  -136.76%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18,229.68   70,896.56  66.76% 

资产负债率 51.35% 54.94% -6.53% 
 

 

二、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主要负债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同比变动 

预收款项 62,029.33 34,293.86 80.88% 

应付利息 7,120.44 - - 

其他应付款 244,722.94 354,127.89 -30.89% 

长期借款 7,090.91 68,172.73 -89.60% 

应付债券 128,582.00 - - 

专项应付款 194,511.33 135,322.61 43.74% 

 

三、公司发行其他债券和债务融资工具付息兑付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公司发行的各期债券和债务融资工具均按时还本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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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单位 担保金额 

上海西虹桥商务开发有限公司（关联方） 224,000.00 

上海朱家角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关联方） 10,000.00 

上海青浦工业园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66,000.00 

合计 3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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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公司业务与公司治理 

一、公司主营业务行业概况  

上海淀山湖新城发展有限公司是上海市青浦区国资委下属的国有独资公司。作

为上海市推进新城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工作以及实现青浦区“一城两翼”战略发展目

标的重要载体，发行人自成立以来在青浦区实施了大量旧城改造及保障性住房建设

项目，进行了一系列道路、桥梁等城市基础设施及公共配套设施项目的建设，承担

着上海市青浦区淀山湖新城的投资和开发建设任务。目前，发行人业务主要集中在

保障性住房、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设施投资建设等领域。 

 

二、公司经营情况 

（一）主营业务收入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开发建设收入 226,050.96 199,866.41 

房屋销售收入 23,568.20 74,372.15 

工程收入 9,212.72 - 

劳务服务收入 5,161.83 6,002.95 

物业管理收入 554.43 335.03 

其他收入 153.11 53.70 

合   计 264,701.24 280,630.24 

（二）主营业务成本情况  

公司的主营业务成本是为实现营业收入而产生，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成本

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开发建设支出 124,698.38 184,667.02 

房屋销售支出 49,913.84 187,659.25 

工程支出 8,695.33 - 

劳务服务支出 582.58 659.88 

物业管理支出 828.33 186.55 

其他支出 - - 

合   计 184,718.46 373,17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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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重大事项 

一、重大诉讼、仲裁或处罚事项披露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事项。 

 

二、破产重整事项披露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破产重整相关事项。 

 

三、公司债券上市风险披露  

公司经营正常，公司债券不存在暂停上市或终止上市风险。 

 

四、公司及控股股东、核心人员异常情况披露  

报告期内，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总经理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或立案调查的事项。  

 

五、其他重大事项披露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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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财务报告 

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告已由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

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利安达审字[2016]第 2160 号）（见附件），

本年度报告未尽披露之事宜，请参阅《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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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备查文件目录 

 

一、载有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签章并盖章的会计报表； 

二、载有会计师事务所盖章、注册会计师签名并盖章的审计报告原件；  

三、报告期内在指定网站上公开披露过的所有公司文件的正本及公告的原稿； 

四、按照境内外其他监管机构、交易场所等的要求公开披露的年度报告、年度

财务信息。 
























































































































